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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立國家層級之「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並已於 4 月 22 日於臺南、高雄二地揭牌

成立。未來將以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需求為其任務導向，研究發展蚊媒傳染病防治新技術。 

本部疾病管制署除前述各項防治作為外，未來於防疫過程中，亦隨時依疫情變化適時調整防

疫作為，以因應登革熱疫情之挑戰。 

（二十八）行政院函送李委員彥秀就茲卡病毒感染症之防疫機制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38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1-49） 

李委員就茲卡病毒感染症之防疫機制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為降低國人感染茲卡病毒之風險，本部疾病管制署（下稱疾管署）已採行四大策略，包括建

立應變機制與醫療整備、邊境檢疫與境外防疫、加強民眾衛教溝通及提升檢驗量能與整備，分別說

明如下： 

一、應變機制與醫療整備 

(一)已於本（105）年 2 月 1 日公布茲卡病毒感染症防治工作手冊及工作指引，並持續關注世

界衛生組織公布最新疫情與專業建議，隨時據以更新我國防治策略，並置於疾管署全球

資訊網供各界查詢。 

(二)2 月 2 日因應世界衛生組織宣布茲卡病毒感染症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關注事件（PHEIC）

，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三級開設，由疾管署署長擔任指揮官，截至 9 月 10 日已召

開 49 次會議。 

(三)於 2 月 5 日、19 日召開 2 次專家會議，針對孕婦、新生兒等高危險群研擬相關防治策略

，訂定有流行地區活動史之民眾自當地離境後應暫緩捐血和安全性行為等預防措施。 

(四)為能落實相關防治作為，於 2 月 22 日邀集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六個網區之正副指揮官及地

方政府衛生局召開防治工作協調會議。 

(五)為強化茲卡病毒感染症等重要蚊媒傳染病之防疫整備，自本年 4 月起定期於每月第三週

的週二下午召開「行政院重要蚊媒傳染病防治聯繫會議」，由衛福部部長與環保署署長

共同主持，邀集中央相關部會與地方政府共商防治策略。 

(六)8 月 4 日於疾管署成立茲卡病毒感染症應變小組，以強化應變作為與機動性。 

二、邊境檢疫與境外防疫 

(一)持續掌握國際疫情，對於現正具流行疫情之美國佛羅里達州、中南美洲、大洋洲、亞洲

及非洲等 60 國，提升旅遊疫情建議為警示（Alert），提醒民眾前往當地應做好防護措施

，包括鄰近我國之泰國、菲律賓、越南、印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 

(二)透過多元管道提供旅行業者、領隊導遊等族群疫情訊息及預防措施，特別呼籲孕婦等高

危險族群延後前往流行地區。 

(三)於國際港埠實施入境旅客體溫篩檢，對於來自疫區體溫異常者採集血液檢驗茲卡病毒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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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衛生教育及防蚊液。 

(四)加強來自流行地區航空器掃蚊與滅蟲噴藥、國際港埠船舶孳生源檢查及管理，並請船舶

業者落實船舶及港區病媒蚊防治，國內港埠則請各地方政府加強落實孳生源清除。 

(五)為降低茲卡病毒感染症經由東南亞外籍勞工境外移入傳播之風險，提供四種語言之「茲

卡病毒防治衛教卡（橘卡）」予入境外籍勞工，向外籍勞工宣導於入境臺灣時，如自覺

有發燒或不適症狀應主動聯繫機場檢疫站，入境後亦應主動就醫。 

(六)為保障國人於境外之健康，請外交部協助轉知駐外館處，提醒駐在國所屬館處同仁暨眷

屬、農技團或醫療團成員（含替代役男及家屬）、臺商或僑胞加強防範措施、避免蚊蟲

叮咬；同時也請經濟部協助轉知所屬及相關團體，赴流行地區從事對外貿易或相關商務

活動，做好防蚊保護措施，並於離境後自主健康監測。 

(七)為維護里約奧運、帕運之選手健康，於代表團籌備之初，即指派防疫醫師參與代表團疫

情策略會議，並前往左營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指導團員茲卡病毒預防措施；賽會期間，體

育署籌組醫療照顧團隊，由醫療團提供第一線醫療服務與諮詢及防蚊物資；疾管署則密切

監測巴西茲卡病毒最新疫情發展及負責後線支援，並與代表團保持密切聯繫，目前團員健

康情形良好；疾管署亦與體育署合作，以專案方式協助有意願之代表團成員檢測茲卡病毒

。 

三、加強民眾之衛教溝通 

(一)持續舉行記者會及發布新聞稿，公布最新疫情訊息，提醒民眾預防措施及配合政府防疫

工作，並於本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設置「茲卡病毒感染症專區」，提供民眾即時及

重要資訊。 

(二)運用多元管道加強衛教宣導，包括開發懶人包、印製實體海報與衛教單張、於全國 72 處

LED 播放訊息，亦透過臉書、論壇、BBS 留言板、line 等多種新媒體，提供不同族群防

疫資訊。 

(三)請內政部協助轉請各縣市政府戶政事務所於民眾辦理結婚登記時，提供衛教單張。 

四、提升檢驗量能與整備 

(一)與國際檢驗團隊合作，建立茲卡病毒實驗室診斷方法，並運用美國 CDC 分讓之病毒建立

茲卡特異性血清學檢驗，使我國實驗室診斷更為精確，同時已成功培養出病毒，將提供

予其他合作實驗室用於研發。 

(二)105 年 4 月 13-15 日辦理「茲卡病毒檢驗診斷國際研習營」，另於 6 月 8 日及 6 月 15 日

辦理兩次茲卡病毒檢驗技術教育訓練，共計 14 家醫學中心與區域醫院參與，疾管署並協

助各醫院實驗室取得檢驗標準作業程序及材料，以提升國內實驗室茲卡病毒檢驗量能。 

(三)8 月 26 日指定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等 9 家醫院為茲卡病毒感染症通報個

案之檢驗機構，並自 9 月 6 日正式運作，完成全國茲卡病毒檢驗網之建置，將有效加速

檢驗時效，協助衛生單位提早啟動防疫。 


